※ 關於奧運資格賽，許多教練與選手提出問題，茲整理說明如下：
1. 舉辦3場奧運資格賽目的，是為了讓更多優秀選手也能有更多的機會參加奧運選拔。而採取全項單局方式，則是考量射箭選手之全項綜合能力，因此只要在3場次中任何1次達到1300分者即可進入複選賽，例如: 第1場已經達到1300分的選手，即不用參加第2、3場資格賽，就能夠進入奧運複選賽；選手也可選擇僅參加第2場或第3場次的資格賽。
2. 因國訓中心比賽場地容納量有限，並為提升賽會品質與參賽門檻，因此決議收取較高額報名費；然而為鼓勵成績優異選手，凡成績達到1280分者將全數退還該場次報名費。
3. 關於報名時程的問題，目前已有數個會員單位完成報名程序，但因許多單位反應因適逢全運會期間，各教練選手無法及時在28日前寄出報名資料，擬順延至10月29日，以寄出郵戳為憑。
4. 有關選訓小組之組成，其名單如下：林連禎(體委會訓輔委員)、湯文慈(體委會運科委員)、湯金蘭(體委會專項委員)、賴文郎、楊勝夫、黃天佑、林裕勝、邱炳坤、謝榮銘、武淑惠等10人，其組成經過本會理事會議討論通過，送體委會審查同意任命之。
5. 有關奧運選拔辦法，目前正在體委會審核中，待核定之後將公告之。
